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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贴及服务协议 1 

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 

（中文译本）  

(A) 服务定义  

（ 1）  简介  

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采用全人和社区模式，透过专业社工介入

（包括预防、发展、支持及补救服务），与儿童及青少年、他们

关系重要的人士和社区合作，以满足儿童及青少年的不同需要。 

（ 2）  目的及目标  

 在社区设立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旨在达到以下目标：  

 （ a） 协助儿童及青少年建立正面思维，并发展生活技能、潜能、

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抗逆力，藉此促进他们的全人发展和精

神健康 ;   

 （ b） 促进儿童及青少年的社交发展，协助他们加强人际和家庭

关系，并建立社交能力、公民意识、社会责任和社区联系 ;  

 （ c） 为边缘、弱势及 /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针对性

支持，以及发展和参与的机会，并协助他们进行职业和生

涯规划 ;  

 （ d） 与其他相关服务单位和持份者合作，为儿童及青少年提供

经协调且能相辅相承的支持，从各方面满足他们的不同需

要 ;  以及  

 
1 这份《津贴及服务协议》样本只供参考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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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 e） 透过推动青少年和社区参与，营造互助扶持、共融并能及

时响应儿童及青少年需要的环境，藉此促进他们的持续成

长和发展。  

（ 3）  服务性质及内容  

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透过在不同平台上（即中心、学校或社区）

灵活运用社工介入策略（包括个案工作、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），

建立战略伙伴关系，并运用资讯及通讯科技（如适用），为儿童

及青少年提供下列服务及活动：  

 （ a） 专业指导和辅导 ;  

 （ b） 支援计划 ;  

 （ c） 发展和社交活动 ;  

 （ d） 社区参与和协作活动 ;  以及  

 （ e） 转介其他服务和资源。  

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应按社区内儿童及青少年的需要和所面对

的挑战订立工作的优先次序，并与可能影响儿童及青少年福利的

持份者合作。中心应在咨询社会福利署（社署）及青少年服务地

方委员会后制订年度计划。  

 个别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或会依相关服务简介提供下列服务：  
 （ a）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(附件 I)  

 （ b） 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 (附件 II)  

 （ c）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 (附件 III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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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4）  服务对象  

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的主要服务对象为 6 至 24 岁儿童及青少年。

如经确认有服务需要，中心亦可为指定年龄范围以外的儿童及青

少年、其家人及兄弟姊妹，以及任何社区人士提供服务。  

 边缘、弱势及 /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青少年应予以特别关注。部

分例子列举如下，惟未能一一尽录：  

 （ a） 来自弱势或贫困家庭 ;  

 （ b） 有特殊需要（例如怀疑 /诊断为有特殊教育需要（SEN） 2、

情绪 /精神健康问题、残疾等） ;   

 （ c） 非在学、非就业及没有参与培训（NEET） ;  

 （ d） 属于社会上的小众或少数族裔 ;  或  

 （ e） 面对社会转变引致的困难。  

（B）  服务表现标准  

（ 5）  基本服务规定  

 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附件 I 至 IV 所载的适用基本服务规定。   

（ 6） 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 

 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附件 I 至 IV 所载的适用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

准。   

 
2 「特殊教育需要」指获教育局认可的 SEN 类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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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7）  服务质素标准  

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。   

（C） 津助  

（ 8）  本服务由社署根据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津助，津助基准载于社署发

出的通知书内。服务营办者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《整笔拨款

津助手册》、通告、指引、管理建议书及相关通函中所载列的津

助规定。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务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助金额

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。   

（ 9）  津助金额已考虑员工的个人薪酬（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人员的公积

金），以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（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

关营运开支，包括公用事业的收费、活动支出及行政费用、冷气

费、小型维修及保养开支、  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

等）及认可收费（如有的话）。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的处所的

租金及差饷，将以实报实销形式另行发还。   

(10）  服务营办者接纳《津贴及服务协议》（《协议》）后，将每月获

发津助。   

（D） 有效期  

(11）  本《协议》于附件 IV 所载的指定时限内有效。如服务营办者违

反本《协议》的任何条款或条件，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

通知上所指定的方式和时间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，社署可在该

通知到期后，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而终

止本《协议》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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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2）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，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办

者达成共识，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要

求。  

（ 13） 《协议》是否获续期，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、服务需要及服务

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。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本服务的权

利。  

（ 14）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，社署可立即终止《协议》：  

 （ a）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

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;  

 （ b）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《协议》不利于国家

安全 ; 或  

 （ c）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。  

（E）  其他  

（ 15）  除了本《协议》外，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《服务规格》所载

列的规定，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（如有的

话）。如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，则以本《协议》为准。  

（ 16） 如出现任何因《协议》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争议或分歧，社署及服

务营办者须先根据当时适用的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调解规则》

进行调解。如上述争议或分歧未能透过调解得到解决，社署或服

务营办者可就有关争议或分歧提出诉讼 /仲裁。社署及服务营办者

同意香港法院对上述争议或分歧具有专属司法管辖权。  

- 完  -  



 
个别服务章节 (整笔拨款 ) 津贴及服务协议  

 

 - 6 - 

附件 I 
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 

(1)   简介  

学校社工负责联系家庭、学校及社区。 在家庭以外，学校对儿童

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，一方面塑造儿童的认知、社交及情绪发展，

另一方面亦提供一个孕育学术能力以至人际关系的环境，以促进

儿童的整体福祉。进驻校园的学校社工会在社交、情绪，以至适

应学校及 /或社会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。  

(2)   目的及目标  

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（本服务）旨在：  

 （ a）  帮助学生充分发展潜能，达至健康的个人发展，获得充

足和适当的学校教育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，并引导他

们关心社会 ;  

（ b）  帮助学生处理个人、家庭及人际关系或学习问题 ;  

（ c）  增强学生精神健康和提升抗压能力 ; 以及  

（ d）  增强学生、家庭、学校及社会之间的联系。  

 

(3)   服务性质及内容  

 学校社工在学校提供下列服务以履行职务：  

 （ a）  个案工作服务 ;  

 （ b）  小组及活动 ;  

 （ c）  咨询服务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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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 d）  跨专业协作 ;  以及  

 （ e）  动员社区资源，并与其他福利服务单位（例如综合青少年

服务中心、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、地区青少年外展社会

工作服务、网上青年支援队等）协作。  

(4)   服务对象  

 本服务在日间中学提供，并特别关注面对社交和情绪问题或在适

应学校生活方面遇到困难的学生。  

(5) 基本服务规定  

 注册社工  1  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。   

(6) 服务量标准  

服务量标准  服务量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处理的个案总数（ 备 注 1）  50 x 注册

社工人数  

2 一年内达到议定目标后完结的个案总数  14 x 注册

社工人数  

3 一年内举办的小组 /活动总节数  40 x 注册

社工人数  

3a 在服务量标准第 3项中，一年内为提升精

神健康 /抗压能力而举行或有策略伙伴参

与的小组 /活动总节数（ 备 注 2）  

10 x 注册

社工人数  

4 一年内与学校人员举行协作及 /或服务评

估会议
（ 备 注 3）

的次数  
2 x 学校  
数目  

 
1  注册社工指持有认可的社会工作学位并根据《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》（第 505 章）

注册的人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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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服务成效标准  

服务成效标准  服务成效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达到与服务使用者议定的目标后

完结的个案百分率  
75% 

2 一年内达到与小组成员议定的目标后完

结的小组百分率
（ 备 注 4）  

60% 

备注及定义  

(备注 1）  个案数目或会因学校规模及学生背景不同而有所分别。  

如学校社工处理的个案数目未达服务量标准第 1 项的议定

水平，则应按下表相应增加小组 /活动数目（服务量标准第  

3 项）以符合服务量规定：  

服务量标准第 1 项的  
达标率  

服务量标准第 3 项达成率

的相应增幅  

90%至 100% 10% 

80%至 90% 20% 

70%至 80% 30% 

(备注 2）  「有策略伙伴参与的小组 /活动」指与社区其他服务单位

（例如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、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/综合服

务中心、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、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、

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等）合作举办的小组 /活动，以切

合学生及其家人的不同需要。 合作处理个案不包括在内。 

(备注 3）  最少一个会议有学校社工的督导人员参与。  

(备注 4）  50% 以上的小组成员表示小组已达到议定目标。  

- 完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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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I 

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  

(1)   简介  

 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务工作队（本服务）附设于指定的综合青少

年服务中心，旨在接触深宵夜游的青少年（夜青），透过社工

介入服务为他们提供支持及引导。  

(2)   目的及目标  

 本服务旨在以社区为本的方式接触边缘青少年，及早向他们提

供支援，以免他们受到不良影响或作出违法行为。  

(3)   服务性质及内容  

 本服务包括：  

 (a)   由晚上十时至早上六时提供延长时间服务接触夜青，并在

有需要时，在上述时段内提供中心为本服务或偶到服务 ;  

 (b)   提供即场危机介入服务，包括在有需要时陪同夜青回家或

前往临时庇护中心 ; 

 (c)   提供短期介入服务，包括在有需要时安排辅导、福利转介

和陪同夜青前往相关机构 ;  

 (d)   安排 /转介夜青及其家人接受主流青少年及家庭服务，促

进正面的社交和个人发展 ;  以及  

 (e)   转介有滥药记录的夜青至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或其

他戒毒治疗及康复计划，以接受跟进服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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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 服务对象  

 年龄介乎 6 至 24 岁，深宵在外游荡或流连的儿童及青少年。  

(5)   基本服务规定  

 注册社工  1  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。   

 
(6)  服务量标准 * 

服务量标准  服务量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接受服务的夜青总人数  720 

2 一年内直接接触夜青的总时数（于晚上十

时至早上六时接触夜青的时数应占最少

70%）  （ 备 注 1）  

4 676 

3 一年内转介夜青至主流服务或青年就业

计划的总数（ 备 注 2）  
30 

4 一年内为夜青提供服务的总节数  （ 备 注 3）  240 

 
(7)  服务成效标准 * 

服务成效标准  服务成效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成功转介夜青至主流服务或青年

就业计划的百分率
（ 备 注 4）  

75% 

2 一年内接受服务的夜青在服务终止后达

到下列任何一项目标的百分率  （ 备 注 5）： 

(i)  重返校园 ;  

(ii)  从事有薪工作 ;  

(iii)  其他有助夜青正面发展的服务成果

（请注明）。  

80% 

 
1   注册社工指根据《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》（第 505 章）注册的人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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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*服务量 /服务成效标准的实际议定水平视乎与个别服务营办者订定

的协议而定。  )  

备注及定义  

(备注 1) 直接接触的时数可包括以下各项：  

(i)  跟进需要即时社工介入服务的危机个案（除提供临时

庇护所外，亦须在晚上十时至翌日早上六时以外时间

跟进夜青面对的即时威胁或危险，例如离家出走、殴

斗、情绪不稳、入院、怀疑虐儿、家庭暴力、被警方

拘捕、企图自杀和计划堕胎等） ;   

(ii)  与社区协作，并与其他夜青服务持份者 /工作伙伴及

其相关网络建立联系（包括作出转介、陪同夜青接受

咨询服务 /治疗、与工作伙伴及 /或持份者举行个案会

议等） ;  

(iii)  在晚上十时至翌日早上六时以外的时间就夜青的职

业、辅导或其他发展需要（包括义工训练、比赛、工

作训练 /求职等）提供服务。  

(备注 2）  主流服务包括戒毒辅导 /康复、家庭、医疗、法律、入学 /住

宿安排等服务。书面或口头转介均可接受。服务单位的社

工应直接联络接收转介的服务单位，确保个案已透过面谈

/电话访谈或家访等安排接收，并应保留转介摘要记录，例

如日期、事由和转介结果。  

(备注 3）  (i)  服务节数包括提供深入 /简单辅导 /个别支持工作、

治疗 /支持 /教育 /发展 /互助 /自然组成的小组、教育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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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活动的节数。  

  (ii)   每节辅导应为时至少 30 分钟。  

 (iii)  每节小组应包括三名或以上夜青，为时至少一小

时，并设有共同的小组目标和跟进环节。  

 (iv) 活动可以讲座、工作坊及大型活动、展览、出版教

育小册子及媒体访问等形式进行。  

 (v) 全日活动可分两至三节进行。  

(备注 4) 该百分率是按「成功转介夜青至主流服务或青年就业计划

的数目」占「转介夜青至主流服务或青年就业计划的总数」

的比例计算。  

(备注 5）  接受服务的夜青指所接受的治疗计划具有服务成效标准

第  2（ i）至（ iii）项所列其中一项目标的夜青。该百分率

是按「接受服务的夜青在终止服务后达到任何一项目标的

人数」占「接受服务的夜青总人数」的比例计算。  

- 完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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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II  

社区支援服务计划  

(1)   简介  

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（本服务）为被警方拘捕及 /或接受警司警诫

的青少年和他们的朋辈提供支援服务，旨在透过社工介入服务促

进正面的人生转变。   

(2)   目的及目标  

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旨在协助被警方拘捕及 /或接受警司警诫的青

少年和他们的朋辈重投社区，并提高他们的守法意识，藉此减低

犯法的机会。   

(3)   服务性质及内容  

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提供以下服务：  
 （ a）  个人及家庭辅导、治疗小组、技能训练 /教育小组、社区

服务、预防罪案活动等 ;  以及  
 （ b）  在有需要时为家庭会议提供文书支援。  

(4)   服务对象  

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的服务对象为符合以下条件的 10 至 18 岁青

少年：  
 (a)   被警方或其他执法部门拘捕 ;  
 (b)   接受警司警诫 ;  以及  
 (c)   上文（ a）或（ b）段所述青少年的朋辈，按《朋辈》个案

收纳指引》所述评定为有违法行为风险但没有接受个案

服务或法定监管。   
  

(5)   基本服务规定  

 注册社工 1  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。   

 
1  注册社工指根据《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》（第 505 章）注册的人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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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服务量标准 * 

 

服务量  
标准  

服务量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处理的个案总数（ 备 注 1）  370 

1a 在服务量标准 1 中，一年内达成个案目标计划

而完结的个案总数  
185 

1b 在服务量标准 1 中，一年内处理并完成三小时

指定禁毒教育小组 /活动的个案数目（ 备 注 2）  
296 

2 一年内的活动 /个案总节数（ 备 注 3）  280 × 

注册社工

人数  
2a 在服务量标准 2 中，一年内的预防罪案活动总

节数（ 备 注 4）  
30 

(7)  服务成效标准 * 

服务成效

标准  
服务成效指标  

议定水

平  

1 一年内在监管期间没有再犯行为及 /或重返校

园 /找到有薪工作而结案的警司警诫个案百分

率  

85% 

2 一年内在完成禁毒教育小组 /活动后表示对滥

用药物的祸害加深认识和了解的已处理个案

百分率  

90% 

 

（ *服务量 /服务成效标准的实际议定水平根据与个别服务营办者的协

议而定。 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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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及定义  

(备注 1）  个案总数包括在报告期内处理的警司警诫个案，以及被捕青

少年及其朋辈的个案。  

(备注 2）  指具有指定禁毒教育元素的预防性个案 /小组 /其他活动，使

参加者更深入认识和了解滥用药物的祸害。  

(备注 3）  活动 /个案环节应包括为 6 至 24 岁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属

（不限于已登记的会员）而设的小组、活动及 /或个案面谈，

而活动性质与儿童及青少年福利有关。在计算时，一次个案

面谈相当于一节活动 (个案仅指有治疗计划和个案记录者 )。 

(备注 4）  指具有治疗元素及 /或与社区持份者（如警方、学校等）合

办的小组、工作坊及 /或其他活动，以确保青少年远离罪案。 

- 完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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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V  

指定服务单位的条款及规定  

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 

服务营办者  ：  

服务单位   ：  

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

名称  

附设于  
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 

的服务  注册社工  
职位数目  

学校社

会工作  

青少年

深宵外

展服务  

社区支

持服务

计划  
 

   

综合青少年服务

中心（  ）  
学校社会工作

（  ）  
青少年深宵外展

服务（  ）  
社区支援服务  
计划（  ）  

注册社工职位：获社会福利署认可的受津助注册社工职位数目（督导

人员除外）  

(A)  有效期  

本《協議》由 (日 /月 /年 )至 (日 /月 /年 )有效。  

(B)  服务表现标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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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服务规定  
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基本服务规定︰  

(a)  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须每星期开放不少于 11 节，合共不少于 44 

小时（公众假期及硬性年假除外），其中四节的开放时间须为非办

公时间 1。   

(b)  注册社工 2  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。   

服务量标准  

服务量

标准  
服务量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的新 /续期会员总人数（ 备 注 1）  1 400 

2 一年内的活动总节数（ 备 注 2）  200 × 注册

社工人数  
2a 在服务量标准 2 中，一年内为特定服务对象

举办的活动总节数（ 备 注 3）  
50 × 注册

社工人数  
3 一年内活动的总出席人次  2 000 × 注

册社工人数  
4 一年内完成的个人发展计划

（ 备 注 4）  总数  
（最少有三节）  

50 × 注册

社工人数  

服务成效标准  

服务成效

标准  
服务成效指标  议定水平  

1 一年内会员在使用服务后表示满意的百分率  
（ 备 注 5）  

75%  

 
1 非办公时间包括星期一至五晚间（即晚上 6 时后），以及星期六、日或公众假期全日。 
2 注册社工指根据《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》（第 505 章）注册的人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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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成效

标准  
服务成效指标  议定水平  

2 一年内达成目标的活动及个人发展计划百分率  85%  

服务成果  

为鼓励业界追求卓越服务，服务营办者须于报告年度内就综合青少年

服务中心取得的成果提供三个例子（每个例子的篇幅不超过 300 字中

文或英文），以分享良好做法、展示创新介入策略的应用及 /或说明本

服务如何帮助服务对象达至服务目标。   

备注及定义  

(备注 1）  在報告年度 (即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)内，每名会员只计算

一次。  

(备注 2）  活动环节指为 6 至 24 岁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属（不限于已

登记的会员）而设的小组及活动。  每节活动应持续最少一

小时 (在学校进行的外展活动不在此限 )，而全日活动可分两

至三节进行，以按本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《协议》所订明的

特定目标提供服务。  

(备注 3）  所计算的环节，包括所有为满足本《协议》所载列的边缘、

弱势及 /或有特殊需要的特定服务对象的需要而设的各类小

组及活动。特定服务对象的准则是那些需要额外关注 /资源 /

支持的人士。为特定服务对象而设的活动环节，其服务性质

须符合本《协议》所载规定。  

(备注 4）  个人发展计划指为支持边缘、弱势及 /或有特殊需要的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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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对象的成长和发展而制定的个性化工作计划。个人发展

计划应概述介入目的、拟达成目标及行动方案，当中或包括

混合的个案工作服务、小组及 /或活动。介入成效应作检讨

并记录在案。每名儿童或青少年在每个报告年度内最多只有

一项个人发展计划可计入此服务量标准。  

(备注 5）  调查问卷样本数目不应少于会员人数议定水平的 10%。  

- 完  -  


